附件1
2013年普通高校对口单招和面向中职学生
注册入学考生报名信息采集表（草表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市         县（市、区） 

	考籍号
	
	报名点代码
	 
	学校代码
	

	姓  名
	
	性别
	□男    □女
	班级代码
	

	出生日期
	      年   月   日 
	民族
	□汉族    □其他民族：              
	政治
面貌
	

	身份证号码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科目组
	代码
	名 称
	专业技能方向
	代码
	名 称

	
	
	
	
	
	

	参加专业技能考试
	□是    □否
	参加文化统考
	□是   □否
	参加注册入学
	□是    □否

	毕业学校
	
	考生类别
	
	毕业类别
	

	户口所在地
	        县 （市、区）      乡（街道、镇）   
	移动电话
	
	固定电话
	

	邮寄详细地址
（限20字以内）
	
	
	
	邮编
	
	收件人
	

	本人简历
（从最后
    学历起）
	自何年何月
	至何年何月
	在何校学习
	所学专业
	任何职务
	证明人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有何特长
（含标点限
   30字以内）
	
	职业资格证书
	名称
	
	等级
	

	奖惩情况
（含标点限
  40字以内）
	

	以  上  由  考  生  填  写  考生签名             填写日期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	考
生
情
况
	平时成绩
（限应届毕业生）
	语文
	
	数学
	
	英语
	
	专业理论综合
	
	专业实践
综合
	

	
	考生评语
[由考生所在学校或单位(无工作单位的由乡镇或街道办事处)填写，含标点限50字以内]
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校或单位(盖章)： 

年      月      日 


注：具体要求见填写说明。

《2013年普通高校对口单招和面向中职学生注册入学
考生报名信息采集表（草表）》填写说明
《2013年普通高校对口单招和面向中职学生注册入学考生报名信息采集表（草表）》中的信息是考生电子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网上报名及录取的重要依据之一。考生必须如实填写并认真核对，确保无误后再进行网上报名。网报信息以考生本人在报名点签字确认的信息为准。凡因考生本人填写失误或不按规定时间签字确认所造成的后果，由考生本人负责。网上报名与网报信息现场确认时间为2012年12月25日至27日，现场确认截止时间为12月27日17时，逾期不得补报名与补确认。现将本表的填写注意事项说明如下：
一、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招办（教育局职教部门）、有关中等职业学校必须按照省教育考试院统一要求，指导考生正确填写《报名信息采集表（草表）》。

二、考籍号、报名点代码、学校代码：在领取本表时由报名点提供，考生负责填写。如果需要填写班级代码的，应统一设置为两位数字。
三、姓名、性别、出生日期、民族：必须与户口簿、身份证一致（户口簿上姓名与身份证上不符的，必须在报名前到当地公安部门办理相应更改手续）。年份填写四位数字、月份和日期不足两位的分别在前面补“0”（如：1994年5月6日，应填为1994年05月06日）。
四、政治面貌：中共党员、中共预备党员、共青团员或群众之一。若非上述情况，请写明有关组织的全称。

五、身份证号：一般为18位号码。

六、科目组与专业技能方向(注册入学考生也须填报)：科目组代码为2位数字，名称栏必须填写与代码相对应的专业。专业技能方向：代码为3位数字，名称栏必须填写与代码相对应的专业方向。

七、参加专业技能考试、参加文化统考、参加注册入学：①同时填报参加专业技能考试、参加文化统考与参加注册入学的考生，视为参加对口单招，如未被录取，继续参加注册入学。②同时填报参加专业技能考试、参加文化统考与不参加注册入学的考生，视为只参加对口单招不参加注册入学。③填报不参加专业技能考试的考生，无论是否填报参加文化统考，均视为只参加注册入学不参加对口单招。

八、毕业学校：应届生填写取得中等职业学校毕业证书的学校全称，往届生填写市、县(市、区)招办指定的名称。

九、考生类别为城镇应届、农村应届、城镇往届、农村往届之一。
十、毕业类别为中等专业学校、职业高中、技工学校、其他中等学历教育之一。

十一、户口所在地：指考生户口本上的地址，详细填写到乡（街道、镇）。
十二、联系电话：指每天24小时内均能直接通知考生考试、录取等信息的电话号码（包括移动电话和固定电话，固定电话含区号，如：051186652875，最长不得超过16位数字）。如填写学校、单位等无人值守的电话号码，或因电话停机、关机、无人接听使有关部门无法及时联系考生，所造成的后果由考生本人负责。
十三、邮寄详细地址、邮政编码、收件人：指考生能最快、最可靠、最直接收到准考证、考试证、成绩和录取通知书等信息通知的邮寄详细地址及邮政编码、收件人。如填写错误使有关部门无法及时联系考生，所造成的后果由考生本人负责。

十四、简历：考生从最后学历起填写两栏，必须填满两栏，起止年份必须填写4位，月份不足2位的，前面补“0”（如：2012年09月）。最后学历的“在何校学习、所学专业”一栏必须填写学校名称及所学专业；任何职务一栏必须填写，如不担任职务，须填写“学生”。

十五、职业资格证书：填写考生通过人力与社会保障等部门组织的专业技能鉴定，取得的职业资格证书的名称与等级，该项内容须经考生所在学校或单位审核。
十六、奖惩情况：填写高中阶段起所受的主要奖惩情况，该项内容须经考生所在学校或单位审核。

十七、平时成绩：每科满分均为100分，仅限应届毕业生填写，往届生不填写。考生评语由考生所在学校或单位(无工作单位的由乡镇或街道办事处)等如实评价。考生情况由各市、县(市、区)招办直接加入考生电子档案中。

本表为考生报名信息采集草表，不用上交。本表内容须经报名点打印后由考生本人核对并签字确认后方能生效。

江苏省教育考试院网址： http://www.jseea.cn。网上报名网址：http://dkdzbm.jseea.cn 。

附件2

2013年普通高校对口单招和面向中职学生

注册入学科目组与专业技能方向代码表
	科目组
	专业技能方向

	代码
	名  称
	代码
	名  称

	11
	建    筑
	111
	测量+抹灰

	
	
	112
	测量+钢筋

	12
	机    械
	121
	车工

	
	
	122
	钳工

	13
	机电一体化
	131
	车工+电工

	
	
	132
	钳工+电工

	14
	电子电工
	140
	电子电工

	15
	计算机应用
	150
	计算机应用

	16
	化    工
	160
	化    工

	17
	农    业
	171
	种植

	
	
	172
	养殖

	18
	财    会
	180
	财    会

	19
	市场营销
	190
	市场营销

	20
	旅游管理
	201
	基础+宴会摆台

	
	
	202
	基础+导游服务

	21
	艺    术 
	211
	艺术设计

	
	
	212
	音乐教育

	
	
	213
	播音主持

	
	
	214
	影视表演

	
	
	215
	舞蹈编导

	22
	烹    饪
	220
	烹    饪

	23
	汽    车
	230
	汽    车

	24
	纺织服装
	240
	纺织服装

	25
	体    育
	250
	体    育


附件3

享受奖励与照顾政策考生情况登记表

         市         县（市、区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考籍号                 

	姓名
	
	性别
	
	毕业学校
	
	毕业年月
	

	科目组
	代码
	名称
	专业技能
方向
	代码
	名称

	
	
	
	
	
	

	身份证号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民族
	

	户口所在地
	        市     县（市、区）    乡（街道、镇）
	辖区派出所
	

	考生类别
	□城镇应届    □农村应届    □城镇往届    □农村往届

	获奖(表彰)时间
	
	省级以上技能大赛或体育比赛获奖项目
	
	奖励与照顾类型
	
	奖励与
照顾类
型代码
	

	基本情况
说明
	                      考生签名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县（市、区）主管部门审核意见
	主管部门审核盖章    审核人（签章）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市级
主管
部门
审核
意见
	主管部门审核盖章    审核人（签章）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市招办（教育局职社处）审核意见
	市招办（职社处）审核盖章 审核人（签章）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省教育厅审核意见
	省教育厅审核盖章　 审核人（签章）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  日


注：具体要求见填写说明。
《享受奖励与照顾政策考生情况登记表》填写说明

一、本表填表对象：在校期间参加全国技能大赛、省技能大赛获得优秀奖以上的考生, 获得全国体育比赛前6名与省级体育比赛前3名的考生，获得省创新大赛三等奖以上或省级三创优秀学生(优秀学生干部)称号的考生，少数民族考生，烈士子女和台湾省籍考生。 

归侨、归侨子女、华侨子女不填本表，须向当地侨务部门领取专门表格。

奖励与照顾类型及代码： 1-全国技能大赛二等奖以上与省技能大赛一等奖，2-全国技能大赛三等奖与省技能大赛二等奖、全国体育比赛前6名与省级体育比赛前3名，3-全国技能大赛优秀奖与省技能大赛三等奖，4-省技能大赛优秀奖，5-省创新大赛三等奖以上、省三创优秀学生(学生干部)，6- 烈士子女、归侨、归侨子女、华侨子女与台湾省籍，7-少数民族。

二、考生到报名点领取此表，认真填写“基本情况说明”及以上栏目，并按照当地招办（职社部门）规定的程序，提供有关证件（证明）的原件及复印件供审核。填写完毕与有关证件（证明）材料一并交领表处。

三、“毕业学校”栏目填写要求：应、往届毕业生均填写取得中等职业学校毕业证书的学校全称。“获奖(表彰)时间”填写要求：填写省获奖(表彰)文件的落款时间，具体到年、月、日，有效获奖时间最早为2009年12月25日。

四、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招办（教育局职教部门）须在经核准的复印件以及本表相应栏目内签署意见并盖章，将复印件及本表报相应主管部门进行资格审核，原件归还考生。

五、审核主管部门：

1. 全国技能大赛、省技能大赛优秀奖以上获得者,省创新大赛三等奖以上获得者，省级三创优秀学生（学生干部），参加省级以上体育比赛获奖的体育类考生，由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招办（教育局职教部门）审核。
2. 少数民族考生由县（市、区）招办（教育局职教部门）进行初审，市招办（教育局职社处）将各县(市、区)所报材料汇总后，会请市民族工作部门对考生民族成份进行确认并盖章。

3. 台湾省籍考生由市级“台湾事务办公室”审核。

4. 烈士子女由市民政局审核。

5. 归侨、归侨子女、华侨子女由省市侨办审核。

六、表格内容填写不全，审核单位签章不全，或由非以上规定单位审核的，本表一律无效。

七、本表仅作预采集有关信息用。考生录取时可享受奖励与照顾政策，以2013年江苏省教育厅公布的招生政策为准。省教育考试院将于2013年4月底在江苏省教育考试院网站上集中公示“2013年对口单招享受奖励与照顾政策考生名单”，公示无异议后方为有效。

江苏省教育考试院网址： http://www.jseea.cn。 

附件4

2013年对口单招享受奖励与照顾政策考生信息统计表
                 市(盖章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制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
	序号
	考籍号
	身份证号
	姓名
	性别
	毕业学校
	获奖(表彰)

时间
	获奖项目
	奖励照顾类型
	奖励照顾

类型代码
	科目组

代码
	科目组

名称
	专业技能方向代码
	专业技能方向名称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注：1. 奖励与照顾政策类型及代码：1-全国技能大赛二等奖以上与省技能大赛一等奖，2-全国技能大赛三等奖与省技能大赛二等奖、全国体育比赛前6名与省级体育比赛前3名，3-全国技能大赛优秀奖与省技能大赛三等奖，4-省技能大赛优秀奖，5-省创新大赛三等奖以上、省三创优秀学生(学生干部)，6- 烈士子女、归侨、归侨子女、华侨子女与台湾省籍，7-少数民族。

2. 本表以纸质盖章与EXCEL电子表格形式上报省教育考试院。
附件5

2013年对口单招报名点联系人情况表

                  市(盖章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制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	序号
	报名点

代码
	报名点名称
	报名点负责人姓名
	职务
	负责人

电话
	负责人手机
	联系人姓名
	联系人电话
	联系人手机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
注：本表以纸质盖章与EXCEL电子表格形式上报省教育考试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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